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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97_8F_E8_87_AA_E6_c36_49391.htm 国家司法考试在即，很

多应试人员来电询问国家司法考试法律制度和有关考务方面

的问题，自治区司法厅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负责人作了简要

解答：  一、问：国家司法考试是根据哪些法律规定举行的？

有何重要意义？司法行政机关如何做好司法考试工作？  答：

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级考试。２００２年以前，初任法官、

检察官、律师资格公证员由法院、检察院、司法部分别组织

考试，在财力、人力、师资等方面造成了不少的浪费。对此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２、第２５次会议修改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取

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根据三部法律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２００１年７

月１５日发布公告，决定２００１年度最高人民法院的初任

法官考试，最高人民法院的初任检察官考试和司法部的律师

资格考试都不单独组织，统一纳入国家司法考试，并发布了

《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

度在我国的确立，是实践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制国家"的基本方略必然要求，是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一件大

事，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利于

保证高素质法律人才进入司法和律师队伍，有利于提高审判

、检察、律师工作质量，对提高和保障法官、检察官、律师

队伍整体素质，完善司法体制，确保司法公正都将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  根据立法规定，国家司法考试由国务院司法行

政部门负责实施。这是法律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

根据司法考试的对象、任务，这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社会影响大，为各界所广泛关注。为此，各级司法行政机

关一定要站在国家法制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国家司法

考试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紧迫感，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提

高认识，认真地扎实地做好国家司法考试的各项工作。  二、

问：应试人员报名时应具备何条件？何时报名？需要哪些材

料？  答：（一）报名条件：  １、依据《国家司法考试实施

办法试行》第十三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报名参

加国家司法考试：  （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２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４）符合《法官法》、《

检察官法》、《律师法》规定的学历、专业条件；  （５）品

行良好。  应试人员的学历、专业条件，依据修改后的《法官

法》、《检察官法》、《律师法》规定：第一，具备高等院

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

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第二，经司法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分别制定放宽担任法官、检察官

、取得律师资格的学历条件的原则意见审核规定。目前，西

藏适用上述学历还有困难，今年将报名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

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其他专业为本科以上学历；第三

，非放宽报名条件的地区的人员不能到放宽条件的地区报名

。  ２、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考试：  （１）

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２）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

，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  （二）关于报名时间问题：  



依据《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每次国家司法考

试在考试前三个月内发布考试公告，请应试人员查看有关信

息和国家司法部、自治区司法厅司考办发布的公告，预计在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上旬考试。各地（市）应试人员到本人户

籍所在地（市）司法行政机关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区直机关及拉萨市直机关单位应试人员到拉萨市司法局报名

，各地区应试人员到地区司法处报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